
民間電台非法廣播判罰款
【本報訊】民間電台被控非法廣播案，

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內的六名被告，早
前被裁定罪名成立，裁判官游德康昨日宣判
，各被告十四張傳票合共罰款四萬二千元。

梁國雄等六被告罪成共罰四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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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馬鞍山新港城前晚發現嬰屍案，警方經調
查後昨日凌晨在大廈內拘捕一名菲傭，涉嫌誕下初生男嬰
後由僱主寓所拋出街；稍後將安排驗屍，以確定男嬰是遭
人掟落樓死亡抑或出世夭折。

被捕菲傭（二十八歲），前晚八時左右，有新港城G

座居民發現一個晾衣架上吊掛一具連臍帶初生男嬰屍體，
警方封鎖現場追查，在一個高層單位屋內，發現一名菲傭
言詞閃爍，有人經盤查下承認剛在廁內誕嬰，恐戶主發覺
遂擲落街，於是將她拘捕帶署。

【本報訊】旺角反黑組探員昨日在荃灣一幢工業大廈
，搗破一個翻版光碟集團，檢獲數以萬計翻版碟，行動中
拘捕七人。

現場在荃灣橫龍街三十六號一幢工業大廈，旺角反黑
組探員根據線報，昨日掩至目標單位搜查，拘七名男子，
據悉當中六人沒有本地身份證，經搜查後，在單位內搜出
數以萬計的翻版光碟，將疑犯及證物帶返警署調查。警方
相信該不法集團為旺角區所有售賣翻版碟店舖供應貨品。

【本報訊】入境處主任去年到九龍城聖德肋撒醫院進
行大腸鏡檢查期間，主診醫生發現他有痔瘡，同時為他進
行痔瘡結紮手術。手術後八日病人因肛門流膿及劇痛而再
到醫院求診，豈料病情急轉直下，延至三日後死亡。死者
家人質疑事件涉及醫院醫療疏忽，死因聆訊昨展開，死者
的兄長及其主診醫生均出庭作供。

三十六歲的死者郭贊勳生前任職入境處主任，有五名
兄長，為家中孻子。其五名兄長及一名女親友昨到死因庭
聽取聆訊。

根據其主診醫生郭寶賢庭上作供稱，郭贊勳去年三月
七日入住聖德肋撒醫院，準備翌日進行大腸鏡檢查，期間
發現他患有痔瘡，便提議進行痔瘡結紮手術。同月十三
日，死者返回醫院覆診，死者當時向他表示 「有啲唔舒
服」。

三日後（同月十六日），死者再到醫院求診，他向駐
院醫生表示，其肛門劇痛及排出黃色帶膿排出物，更要求
約見主診的郭醫生，死者隨即再被安排留院。而根據郭醫
生庭上所述，由死者於十六日入院至十九日離世，他曾先
後三次診治死者。

入院三天不治
三月十八日早上，郭醫生被護士告知死者曾出現兩次

嘔吐，郭於是作檢查，惟他稱，死者當時未有出現脫水情
況，亦可進食，並認為當時情況不算嚴重。至同日下午四
時許，又再接到護士通知，指死者再次出現 「唔舒服」及
腹痛，郭隨為死者進行探肛及磁力共振檢查。郭說，當時
懷疑死者肛門受局部感染的情況加劇。郭承認，當時 「冇
乜可以幫到佢，只可以去深切治療部」。死者於十八日晚

上十時被轉介至深切治療部，他說，當時死者的情況雖已
轉為嚴重，他臨離開醫院時，已將死者交由深切治療部主
診張醫生處理。而根據死者的醫學報告顯示，其直腸黏膜
層組織嚴重發炎。

死者二兄長昨出庭作供說，去年三月十九日早上六時
許收到院方電話，稱其弟弟情況危急，要求家人立即趕往
醫院。他表示，當時於病房內只見到護士，卻不見主診醫
生在場協助；至十一時四十分，其弟被宣布死亡。他稱，
當日七時至十一時的四小時內，均未見有負責主診的郭醫
生及深切治療部張醫生在場，至同日下午一時許，郭醫生
才現身向他們表示 「暫時唔知咩事，唔知死因係咩，要到
死因庭研究。」家人當日曾向郭質疑為何不早點為其弟驗
血，二兄覆述更當時郭醫生的回應稱 「要錢㗎！唔係樣樣
嘢都要驗！」案件今續審。

【本報訊】由國家監察部、香港廉署及澳門廉署合辦的
反貪研討會，一連兩天在澳門舉行。廉政專員湯顯明表示，
二○○○年起，澳門廉署要求本港廉署協查貪污案共八十九
次，本港廉署則提出協查要求共一百六十九次。他呼籲粵港
澳三地商界領袖和監管機構攜手合作，強化反腐倡廉工作。

湯顯明率社區關係處及防貪處共四十人出席 「私營領域
防治腐敗的現狀與前瞻」三地專題研討會，與來自三地約一
百五十位反貪人員、商界領袖及學者分享香港廉署三十五年
來打擊私營機構貪污的經驗，期間獲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接
見。湯顯明致開幕辭時表示，港澳兩地的廉署合作良好，澳
門即將實施有關私營機構的反貪法例，相信雙方有更大的協
作空間。

【本報訊】政府現正就檢討《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諮詢文件，邀請公眾發表意見。對於近期有網民未經當事人
同意，就以 「人肉搜尋」披露個人資料，製造 「網絡法庭」
的社會現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吳斌說，條例無法規管個人
披露資料行為，如果是網上惡意使用他人資料，並只涉及個
人行為，則條例無權監管。

網上惡意使用他人資料行為是否觸犯條例，吳斌表示，
條例針對有組織或機構披露個人資料，如果只屬於網民個人
行為或私人事件，則不受到現時條例監管。而如果涉及到網
民集體惡意行為，亦對當事人造成傷害，現時已有其他法律
途徑，賦予受害人追討事件。他強調，條例並非針對某一種
行為而作裁決，網民披露個人資料行為，要視乎是否符合
《私隱條例》調查原則，惟不能依賴條例而監管網民行為，
世界各地亦無此趨勢。

【本報訊】去年中秋迎月夜大浪灣發生兇案，昨在
高院續審，控方的其中一名目擊證人續出庭作供接受辯
方盤問。該證人昨被揭曾有多項刑事紀錄，其後被多番
質疑他沒看清楚案發經過及認錯人，證人逐一否認。辯
方質疑事件最初是證人和死者一幫人先向滑浪店眾人挑
釁，但證人則稱他們最初只有一人走近滑浪店，他表示
自己走近問他人 「你邊瓣㗎」只是口多。

控方昨續傳召死者梁志榮（三十六歲）的同事何志
華出庭作供接受辯方盤問。辯方律師揭發何自一九八九
年至今已有十次案底，包括串謀搶劫、藏有攻擊性武器
、藏毒及偽造文件等。今年四月何亦因盜竊僱主財物被
判監四個月且剛出獄不久。何承認所有案底均屬事實，
但強調有關此案的證供均屬真實。

辯方說，在第一次襲擊事件後，死者一方曾有人向
滑浪板店眾人稱 「女人又點，女人都照打！」何表示聽
不到。辯方質疑何所述的事件經過，其實只是道聽途說
，並非親眼所見，但遭證人否認；辯方還質疑何可能認
錯人，並指他認出的人士中可能有人是比他更遲到案發
現場。

何說，最初確是聽到有人大聲播音樂，而且自己從
不喝酒，所以沒有喝醉。辯方稱，最初是他們一幫人先
向滑浪店眾人挑釁，而且有人爬進鐵絲網並說粗言穢語
。證人表示，只是有一人行近該處，並因太吵聽不到他
說什麼，只見有人爬出鐵絲網襲擊其友人。至於何其後
向其中一人稱 「你邊瓣㗎？」他解釋只是自己口多才會
這樣說，非要恐嚇他人。證人將於今日續作供。

【本報訊】曾以放石油氣作威脅拒絕遷出公屋單位
的惡租霸，聲稱三年前與房署職員理論時，遭職員叉頸
推跌及毆打。他稱事件使其失去工作能力及令他精神受
困擾，故此入稟高院向房署及職員索償九十五萬。不過
該職員說是該名租霸襲擊他並使其受傷並作反申索。案
件早前在高院開審，法官昨日頒下判詞，指出申索人的
證供前後矛盾，遂裁定敗訴，並需賠償二萬元及訟費。

申索人為羅亮勝（五十八歲），答辯人分別為房署
職員張偉榮、律政司司長及沙田利安邨房屋署；高院特
委法官翟紹唐，昨日頒下判詞，裁定申索人敗訴。法官
於判詞表示，綜合控辯雙方證供，他毫不猶豫拒絕接納
申索人證供。法官指出，申索人證供混亂，且前後矛盾
，其書面證供與庭上證供明顯並不相同。

相反就答辯人張偉榮方面，法官認為他是誠實可靠
證人，其證供可信，且符合醫生報告所描述的傷勢。法
官最後裁定張的反申索勝訴，申索人需賠償二萬元及訟
費。

據案情透露，申索人於○三年與妻離婚後，房署因
其妻及三子女已遷出利安邨利榮樓單位，令他搬到面積
較細的利華樓單位。○四年他因擅自拆牆而遭房署收樓
。此後他不時到房署利安邨的辦公室與職員理論，並指
房署收樓時丟棄他的物品。○六年四月十日，他到利安
邨房署辦事處，要求張偉榮簽字確認曾丟棄其物品，他
稱張拒絕，並推他胸口，叉其頸、打頭，他被推跌地上
，復被拳毆；不過，張說當時沒有出手反遭羅揮拳擊中
嘴角受傷流血，因此要求反申索。

【本報訊】上周五於東區法院應訊期間突然暈倒的葉
繼歡，仍然留醫瑪麗醫院缺席聆訊。案件原定押後至昨晨
於東區法院提訊，惟控方表示葉因病仍未能出庭應訊，向
裁判官申請將案件押後至本月二十四日再訊。

正在服刑的重犯葉繼歡，上周三起，就涉嫌襲擊一名
一級懲教助理的案件在東區法院應訊，惟案件開審首日，
葉已向法庭表示 「肚痛」及 「好攰」，主任裁判官錢禮曾
數度應辯方要求，將案件押後以遷就葉每日四次注射止痛
針的時間。至案件第三日審訊（上周五），葉卻開庭前表
示身體不適，其後突然在庭上暈倒，當時葉的代表律師要
求召喚救護車將他送院，但在場的懲教署人員卻拒絕，指
現場有註冊醫護人員可以為他即場治理，事件擾攘一個半
小時後，葉才被送往瑪麗醫院接受治療。

案件原安排於昨日再度提訊，惟控方收到通知，表示
葉因未能出院，因此未能出庭應訊。控方向裁判官申請將案
件押後，裁判官遂批准將案件押後至本月二十四日再訊。

因藏械及開槍拒捕等罪被判監三十六年三個月的 「一
代賊王」葉繼歡（四十七歲），曾是本港的頭號通緝犯，
現正在赤柱監獄服刑，屬於甲級重犯。控罪指稱，葉繼歡
涉嫌於今年四月三十日下午，以原子筆襲擊一名為他清理
傷口的一級懲教助理，導致對方受傷。葉繼歡被控襲擊傷
人罪名，早前否認控罪，更透過律師反指遭懲教署長欺壓
，導致他左臀上長出毒瘡。葉之主診醫生早前作供指案發
前數日（四月二十三日），發現被告臀部因經常打針導致
皮膚出現發炎現象，翌日更發現其臀部長出一個膿瘡，因
此將被告轉介至瑪麗醫院治療。

賊王未出院 案件押後審

【本報訊】無業漢涉於○六年在天水圍的鄉村間向三
名年輕女子搭訕，並誘騙她們搭順風車遊車河，其間強迫
其中一人當他女友。最後一名十六歲少女未能逃脫，並被
帶到荒山於車箱內遭其施暴。該漢三年後於高院被控強姦
罪，案件經審訊後，陪審團昨退庭商議約四小時後，以六
比一大比數裁定被告強姦罪成，法官押後於今日判刑。

無業被告鄧鎮鵬（二十九歲），早前於高院否認一項
強姦罪，由四女三男組成的陪審團昨經退庭商議四個多小
時後，以六比一大比數裁定被告強姦罪成。在犯人檻內的
被告聞判後即神情哀傷且低頭不語，被告的親友昨亦有到
庭，且顯得相當愕然。

控方昨讀出被告的背景稱，案發時無業，有中三程度
的被告曾分別於九八年及○○年兩度因藏毒被判罰款五百
元及判感化。已婚的被告其妻居於內地，他與胞兄、胞姐
及母親同住。辯方律師則押後至今天始為被告求情。

被告被控於○六年八月八日，在天水圍錫降村附近一
帶，強姦當時十六歲的女事主。案情透露，事發時事主於
美容院當學徒，放工後與兩名年紀相若的女性朋友會合，
再連同兩名男友人一同乘的士到元朗錫降村，找前男友取
回衣服。期間被告走近向她及兩女友人搭訕，邀約一同遊
車河，三人不虞有詐上車，被告提議去深圳遊玩，不過她
們堅持要回家。

途中被告要求她們其中一人當他的女友，否則不讓她
們下車。事主說，她們互望後，友人希望她答允，事主遂
稱 「好啦」。兩名友人下車後，女事主想逃走但不成功，
被告駛往流浮山附近無人地方，並在車廂內將她強姦。女
事主其後報警，法醫在事主身體及衣物找到一些衣物有被
告DNA，被告於事發後兩日離開香港到內地，並於今年
二月回港時被捕，被告亦承認曾與事主性交。

藉詞遊車河騙上車
無業漢姦少女罪成

中秋大浪灣命案
證人被揭有案底

網上泄私隱 港暫無監管

荃灣搗翻版集團
檢萬光碟拘七人

家人質疑醫院疏忽 死因庭今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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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掟初生嬰落街 菲傭被捕

何厚鏵（左）接見湯顯明

肇事的工業大廈

六名被告分別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經營民間電台的
海昇科技有限公司、民間電台召集人曾健成、陳妙德、潘
達強和楊匡，被控十四項無牌設置電訊設備及無牌使用無
線電通訊器具等罪名。案情顯示，六名被告於○五年七月
至○六年十月間，分別在旺角、灣仔街頭和柴灣一工業大
廈單位內非法廣播。他們早前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非法
廣播罪名成立，由於主審裁判官游德康最近擢升為區域法
院法官，因此該案昨日轉到區域法院宣判。

裁判官游德康裁決時指出，案件最大的爭議是電訊條
例下的發牌制度是否違憲，控方已證明五名被告及民間電
台，曾在旺角及灣仔街頭非法廣播，並管有發射通訊的設
施。游官表示，自己在去年曾裁定電訊條例違憲，但後來
被終審法院否決，案件發還重審，而控方已證明六被告，曾
從事非法廣播，並管有發射通訊的設施，證據並無疑點。

六被告揚言拒交罰款
游德康表示相信各被告是希望透過 「公民抗命」，爭

取大氣電波開放，認為他們的意圖高尚，行為不至於要判
處監禁懲罰，唯一選擇是判處罰款，各被告涉及十四張傳
票，每張判罰款三千元，合共判罰款四萬二千元，其中曾
健成涉及四張傳票，要繳付一萬二千元罰款。

全部被告不作求情，其中曾健成在庭上表示尊重裁決
，但會繼續公民抗命；各被告亦表明，不會接受社會服務
令及罰款。

民間電台案原於○六年廣管局以該電台技術未達標，
拒發廣播牌照。該電台隨即不時佔用 FM 頻道廣播，電訊

管理局多次予以票控，東區法院裁判官游德康去年初裁定
，《電訊條例》相關發牌制度違反《基本法》，但律政司

不服上訴，司法機構指出裁判法院不能處理案件是否違憲
，將案發還重審。

裁判官游德康去年曾裁定電訊條例違憲，但後來被終審法院否決，案件發還重審 （資料圖片）


